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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的调查和检察建议，一千多万的国有资

产终于‘回家’了。”龙湾区海洋与渔业局负责人向检察

官林维生感叹道。

该负责人口中的千万国有资产曾处于无人监管的

状态长达17年之久。

2018年2月初，林维生发现一条国有资产可能流

失的举报线索——位于温州市区中心地段的瓯海水产

招待所系国有资产，现正以个人名义在对外经营。

据初步调查，该招待所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据

说属于龙湾区海洋与渔业局，后因机构变更过程中国有

资产交接和相关历史原因等，再也没有部门监管过该招

待所，也未有相关资料能证实该招待所属于国有资产。

2018年 4月，龙湾区检察院正式对该案立案调

查。通过前期大量的调查走访，林维生等人终于在历

史档案中找到一份1978年有关固定资产划拨的报告，

再结合机构变更的情况，证实温州市瓯海水产招待所

该财产在2001年以前属于原温州市瓯海区水产局所

有，即为国有资产。

后该院又通过走访原水产招待所职工，从档案馆

进一步找寻相关档案资料、机构变更情况，证实该招待

所现归属龙湾区海洋与渔业局主管，评估价值达1171

万元。

同年6月，该院正式向区海洋与渔业局发出检察

建议，要求该局依法收回国有资产。至此，千万资产有

了归宿。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龙湾区检察院积极构建办

案扩效机制，从更好地融入社会大局中来谋划和发展

公益诉讼检察监督，2016年以来，立案办理公益诉讼

案件230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16件，在回复期内的

均已回函并整改到位，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4件，法院判决支持率100%。

“服务大局有作为，司法为民见实效，创先争优加

力度，文化育检上品位。”龙湾区检察院检察长梅山群

提出龙检发展思路，明宗旨、强意识、提素能，为龙检发

展夯实基础。2017年以来，该院先后获评省级先进基

层检察院、全省检察工作成绩突出基层院、全省政法系

统先进集体等省级以上荣誉十余项。2020年10月，龙

湾区检察院又获评第七届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荣誉

喜人，更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龙检人将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更加高昂的干劲，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为服务保

障“重要窗口”建设贡献检察力量。

“房屋买卖纠纷闹了两年，把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全

部打乱了。这两年来，我晚上都睡不着啊……多亏了

你们，如今终于可以安心了。”日前，李女士专程从北京

赶到龙湾区检察院，送上自己的感谢信。

事情源于该院日常的一次开放接待活动。正是这

次接待，揭开了一起虚假诉讼案件。

原来，李女士的儿子许某和孔某夫妇签订了北

京一处房产的购买合同，并预付了 450 万元定金。

因房价上涨，孔某夫妇为逃避房产过户义务，指使龙

湾的邵某等2人虚构借款事实，并由邵某作为原告，

向龙湾区法院起诉孔某夫妇，并查封了涉案的北京

房产。

现场接到李女士的民事监督申请后，该院控申部

门第一时间受理该案，并将相关案件材料移送民事检

察部门。

承办检察官陈小强通过调取法院案卷、银行转账

记录、约谈相关当事人等途径，抽丝剥茧，发现重大疑

点。经过多方努力，公安机关决定对孔某等人涉嫌虚

假诉讼罪一案立案侦查。

“我们多次跟当事人沟通，释法说理。”经过陈小强

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邵某主动提出申请解除对北

京房屋的查封，房屋得以顺利过户，许家人也出具了谅

解书。后来，4名犯罪嫌疑人均自愿认罪认罚。据此，

龙湾区检察院对4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案结事了，人和家安。近年来，龙湾区检察院加强

民事检察监督，以虚假诉讼监督为重点，开展虚假诉讼

专项监督集中攻坚行动，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切

实加大了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力度。

一次信访揭开虚假诉讼

以检察“小窗口”的出彩为“重要窗口”建设添彩
揭秘温州龙湾区检察院如何炼成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徐凡 张露剑

日前，全国基层检察院建设工作会议暨第七届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温州市龙湾区检察院被授予第七届全国先进基层

检察院。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作为法律监督者，龙湾区检察院紧紧围绕“深化

法律监督，彰显司法权威，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线，进一步落实司法责

任制改革和内设机构改革等要求，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

努力在监督办案中“听民声、务民实、保民权”，着力在特色工作、为民举措

上有作为见成效，奋勇争先、实干担当，以检察“小窗口”的出彩为“重要窗

口”建设添彩！

“串通投标案终于判了，希望对参与招投标的人员

有所警示。”日前，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季长伟终于松了

口气，涉案的袁某因串通投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回溯案件始末，该院员额检察官季长伟、庄建克感

慨颇深。2018年初，针对招投标领域存在的串通投标

等问题，温州市检察院在全市部署开展招投标环节专

项监督活动。同年3月，两人在走访相关部门时了解

到该案线索，觉得有蹊跷，最终经调查核实后，公安机

关予以立案。

因证据链条薄弱，侦查难度较大，龙湾区检察院改

变以往“一发了之”的工作常态，坚持“一管到底”见到

实效，指派两人协同公安侦查人员赶赴江苏淮安等地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一张小小的酒店住宿发票成了案件的突破口。“在

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涉案的4家投标企业相关人

员在投标期间均在同一家酒店住宿，这引起了我们的

警觉。”经办检察官通过调查住宿费用的支出来源发

现，其中3家投标企业人员的住宿费用均由中标企业

合并支付并开具在一张发票上。

疑点即是突破点。通过收集相关证据、运用讯问

技巧，最终证实袁某等人在酒店内商议统一标书报价

的事实。至此，侦查有了实质性进展。慑于压力，袁某

某等三人主动到龙湾投案自首。

法律监督是检察工作的主责主业。近年来，龙湾

区检察院积极践行“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

监督履职理念，聚焦主责，履职担当，进一步做实做强

法律监督工作。

一条线索挽回千万国资

一张发票坐实串通投标

龙湾区检察院检察长梅山群走访企业，精准问需。

李女士送来感谢信

检察官调查走访


